关于装卸船费的通知
尊敬的客户：
2007年4月1日起，航行港澳线船舶的装卸船费可由营运人或控箱人直接向我司结算。
1）控箱人结算装卸船费,必须在舱单上注明并盖章确认费用。如未注明，将直接向营运人收取所有装卸船费。
2）营运人和控箱人以外的第三方不可向我司确认结算装卸船费。
* 以上通知的最终解释权归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。对于以上通知事宜有任何疑问，请咨询叶小姐，电话：（020）82256211。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 3月28日
